附件2：

梨树县财政局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审查汇总表
汇总机关（盖章）：   梨树县财政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序号
	行政执法主体名称
	主体类别
	法律依据

（具体条款）
	清 理 意 见

（确认、不予确认

或者其他意见）

	1
	梨树县财政局
	法定机关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第九十一条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三条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十三条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四条

《代理记账机构管理办法》第十七条

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第五条、第六条

《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》第五条

《罚没财务办理办法》第五条

《财政部门监督办法》第二条、第三条
	确认

	2
	梨树县乡镇会计结算中心
	依法受委托执法
	《吉林省财政监督条例》第八条
	确认


填表人：   蒋玲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0434-5227521     填表日期：   2025年3月18日                
注：主体类别中填写“法定机关”、“法律法规授权执法”或“依法受委托执法”；法律依据中只填写法律依据的名称及具体条款项目。

